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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加拉太书（5）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讲述有关“得救乃靠信心而非靠行律法” 

的真理（加 3:1-6） 
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

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与分享了加拉太书 2:11-21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加拉太书 2:11-21 讲述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，并讲述所有人都因信得救的真理。 

 

这里的安提阿，指的并非在彼西底的安提阿，而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，该地区在古代世界里

是一个贸易中心。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基督徒中心在安提阿，所以这里成为外邦教会的总部，

也是保罗事工的基地。 

 

彼得虽然是教会的领袖，但在安提阿假装不与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件事上，却像个伪君子。彼

得比别人更清楚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他害怕其他犹太基督徒的想法。箴言 29:25 记载：“惧

怕人的，陷入网罗；惟有倚靠耶和华的，必得安稳。”保罗认为在彼得的行为还没有损害教

会之前，必须加以抵制。所以保罗公开指责彼得。但是保罗并没有向其他教会领袖投诉，也

没有写信给教会，叫他们别再跟随彼得，保罗只是当面指出彼得的错。有时候即使是真诚的

基督徒，甚至领袖也会犯错，需要其他真诚的信徒将他们引导到正途上来。当你知道有些人

正在做一些伤害自己或教会的事时，你要尝试有技巧地指出，在教会内不应该发生暗箭伤人

的事。 

 

那些犹太基督徒指责保罗冲淡了福音的内容，使外邦人太容易接受了。保罗则指责犹太基督

徒为福音附加了条件，废弃了福音的真理。问题在于救恩的基础：得救是单一地借着基督，

还是在相信基督之外还要遵守律法？当彼得、保罗、犹太基督徒和一些外邦信徒，聚集在安

提阿一同吃饭的时候，这个争论达到了高潮。彼得大概以为避开外邦信徒便可以避免正面冲

突。但是保罗却指责彼得的行为违背了福音。彼得站在犹太基督徒中间，那就意味着他支持

他们有关基督并不足以带来救恩的观点。妥协无疑是和别人相处的好办法，但是我们绝不能

在神的真道上作任何妥协。如果我们为了迎合伙伴而改变信仰的话，那就十分危险了。 

 

假如犹太律法不能使人称义，为什么我们还要遵守呢？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律法是无益的，

因为在罗马书 7:12 他指出：“律法是圣洁的”。保罗要说明的是行律法不能使我们得到神的

悦纳。律法在基督徒的生活里仍有其重要的地位：第一，律法给我们明确的行为标准，使我

们不至犯罪；第二，律法指出我们所犯的罪，给我们机会寻求神的宽恕；第三，因为我们不

能守全律法，所以律法促使我们信靠基督完备的救恩。律法不能拯救我们，但当我们成为基

督徒以后，律法可以引导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而活。 

 

借着对旧约圣经的研究，保罗明白自己不可能依赖遵守律法而获得拯救。先知们早已知道神

的救赎计划不是在于叫人遵守律法。由于我们都因自己的罪而不完全，因此无法完全遵从神

的律法。幸而神提供了一条得救的出路，就是仰赖耶稣基督。就算我们知道这个真理，但是

仍旧需要靠主抵挡试探，不要想借着事奉、德行、善事或其他努力来代替信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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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怎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？在律法上，神视我们如同与基督一同被钉死，我们的罪已经

与基督同死，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。我们已经与基督有联合的关系，基督的经验也就成了我

们的经验。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，旧我已经死了，基督徒的生命便开始了。在日常生活

上，我们必须常常钉死邪情，叫自己能紧紧跟随基督，这也是与基督同死的含义。然而，基

督教的重点并不在于死亡，而在于生命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

活了。在律法上，我们已经与神和好，可以自由地效法基督，跟基督相似。在生活上，我们

已经获得基督复活的能力，使我们继续跟罪恶争战。我们不再孤单，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

面，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也是我们将来的盼望。歌罗西书 1:27 记载：“神愿意叫他们

知道，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” 

 

今天的信徒仍然有轻视基督死亡意义的危机，比如以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转换为基督徒的律法

主义，叫人遵守额外的法律；叫人相信人能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讨神的喜悦，不是信靠基督在

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；只注目神的能力如何改变他们，而不是信靠神的能力来拯救他们。倘

若我们可以借着好行为得救，那基督就不必为我们死了。因此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牢

记：十字架是惟一得救的途径。 

 

保罗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；”今

天，我们常常在教会听到有人滥用这节经文，说他要为主钉十字架，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真正

明白保罗的意思。 

 

有一次，有个年轻人问我：“你是在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吗？”我的回答把年轻人吓了一跳，

我说：“没有，你呢？”他想了一想，说“我正在努力。”我对他说：“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你

只想知道我有没有过钉十字架的生活，我的答案是没有。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你有没有就好

了。你在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吗？”他又回答说：“我正在努力。”我说：“你没有，其实根本

做不到。”他反问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向他解释必须注意有关钉十字架的问题。你可以用很多

方法自杀，如上吊、开枪、服药、跳楼、或故意制造车祸，有许多结束生命的方法，但就是

没办法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你把自己的一只手钉在十字架上以后，谁来钉你另外一只手

呢？你自己是做不到的。你必须了解保罗的意思是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”当基督

死的时候，保罗就与祂同钉十字架了。基督替我们死，祂为保罗死、祂为你死、为我死。罗

马书 6 章说，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和祂一同埋葬。我们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上与

祂联合。保罗说我们不再以基督的肉体认主，主耶稣不再是在加利利海四周传道的加利利人

了；主耶稣不在那里，主耶稣在神的右边，祂是荣耀的基督。保罗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

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；”律法要定我们的罪，律法不能给

我们生命。谁能给呢？保罗对此给出的答案是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

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；”要怎么活？“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；”这一

点是很重要的，主耶稣降世为我而死，让我可以与祂一同活着。保罗说：“并且我如今在肉

身活着，是因为神的儿子而活。”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是信心的生活，因信得救、因信而

活、因信而行；这就是行在圣灵里的意思。“我是因为神的儿子而活；基督爱我，为我舍

己”，这句话真奇妙。基督爱我，但祂不能只在天上爱我，祂必须为我舍己，神的礼物就是

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。这礼物只能在信心里得到。你必须相信，送礼物的是诚心诚意要把礼

物送给你，你必须相信，祂真心地说：“这恩典的礼物是给你的。”在你接收礼物之前，必须

先相信。神就把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赐给你。 

 

接下来，我们进入加拉太书 3 章的研读与查考。 

 



 

3 

在加拉太书 3:1-4:31 这部分中，保罗开始为福音真理辩护，借着律法与恩典的比较，反复证

明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。保罗为什么先在前面两章为自己作使徒的职权辩护，然后才在这里

开始阐释福音真理呢？这并非因为保罗重视他自己的地位过于福音真理，乃是针对加拉太人

的软弱。若不先让他们相信保罗的职分和信息确是从神来的，他们对保罗接下来所要讲解的

真理就不可能会引起重视。所以保罗不得不先向他们证明自己是使徒，然后才开始为真理辩

论。 

 

加拉太书 3:1 记载：“无知的加拉太人哪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，谁又

迷惑了你们呢？” 

 

“无知的加拉太人哪”，此处的“无知”是指有能力思考，却没能正确使用这种能力的人，

正如提摩太前书 6:9 所说的那样：“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网罗和许多无

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”加拉太人无知的理由有以下三点：第一，他们

丢弃基督救赎的恩典，盲目地接受律法主义假教师的教导。第二，尽管保罗向他们证明钉在

十字架的基督，但他们仍重视律法。第三，他们不随从圣灵的带领，却按着形式主义的律法

而活。 

 

加拉太书 3:2 记载：“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：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行律法呢？是因听信福音

呢？” 

 

保罗以反问的形式，让加拉太信徒回想悔改的时候，当时圣灵来住在信徒里面。他们怎样领

受了圣灵的呢？是因行律法，还是因听信福音呢？很明显，他们是因信福音。没有人曾因行

律法而领受圣灵的。 

 

我们要很小心，其实福音真理与个人经历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今天有许多人从经历推

论真理，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。我相信圣经真理是神所默示的，不可能由人的所谓经历推论

出来的。我们不必忽视个人属灵成长经历，但能够见证真理的，必须要有符合圣经教导的真

理为依据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我听过许多不同的经历，但我们到底该听从谁的呢？老

实告诉你，我一个也不听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在聚会中站起来、读了一段圣经，然后说：“对

这段经文我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在真理上发生分歧，现在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

你们吧。”结果他的经历与圣经的教导南辕北辙，他的所谓“真理”，是以他的经历为基础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对此你要特别小心。 

 

在本节经文中，“因听信福音”是什么意思？保罗究竟指的是我们能听的耳朵，还是指所接

受的信息本身呢？我认为他是指整个过程。你在得救前一定听过一些事情，因为福音是神已

经为你成就的工，你需要理解才行。 

 

保罗在本章经文中要加拉太信徒回想他们的信主经历，并提出了几个与他们经历有关的问

题： 

 

第一个问题是：“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行律法呢？是因听信福音呢？”新旧约圣经中没有一

个人是因行律法而受了圣灵，而是因听信福音才能得到的。加拉太人也不是因行律法而受了

圣灵，圣灵是信主的印证。罗马书 8:9 说：“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

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”以弗所书 1:13 记载：“你们既听见真

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祂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



 

4 

记。” 

 

保罗的第二个问题记载在加拉太书 3:3，经文说：“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

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” 

 

此处保罗要问的是：“如果圣灵使你们信主，带你们到基督面前，现在神的灵住在你们里

面，你们还要回到律法上去吗？难道你们认为律法是控制肉体的，并且认为自己能被提升

吗？” 

 

“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”，指的是离开因着圣灵和信心，才使得救成为可能的

福音真理，去随从律法主义，回到罪和死亡的状态。在本节中，保罗将行为和顺服、律法和

信心、灵和肉身对立，以明确指出自己强调的重点。 

 

加拉太书 3:4 记载：“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” 

 

保罗质问加拉太人：“你们想要让你们所受的苦都成为徒然的吗？”保罗提醒他们，接受福

音是要付代价的，如果没有目标，岂不是徒劳无功的吗？ 

 

加拉太书 3:5 记载：“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是因

你们听信福音呢？” 

 

在此，保罗提出神曾在他们之中显出“异能”的事实，以此来质问他们。神赐圣灵给他们，

又在他们中间显出大能的工作，是因他们信福音而行，还是因他们行律法受割礼而行？这是

加拉太人自己所能回答的，神在他们未受割礼派异端搅扰之前，已经为他们显出大能的作

为，这是他们所知道的。反之，那些主张受割礼才能得救的，神并未因他们行律法就为他们

显出什么大能。根据使徒行传 13:4-12 的记载，保罗曾用属灵的权柄使行邪术的以吕马瞎了

眼睛；在使徒行传 14:8-11，保罗又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人。这些都是神在加拉太人中所显

的大能。由此可见，凭着信心接受恩典的福音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所要印证的，乃是用信心

倚靠神的恩典所作的工作。神为加拉太信徒显异能、行大事，以证明他们所信的福音。 

 

保罗提醒加拉太人，神差派他进入他们国家，并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且在他们中间行神迹。保

罗很谨慎地表示他不是靠律法做的，他传讲的是那位为他们的罪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同

时这位耶稣也是他们所信的神。当他们信主时，奇迹发生了，他们都重生了。保罗有证据证

明自己的使徒权柄。在当时，使徒能行神迹。新约圣经提到的使徒都具备特别的恩赐，其中

也包括行神迹。保罗能行神迹，他会治病、叫人从死里复活。十二门徒之一的西门‧彼得也

能行这些神迹，在当时，这是使徒的标志。使徒把神的话传给众人，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

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，这也是使徒与众先知因信所传的福音基础。 

 

加拉太书 3:6 记载：“正如‘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’。” 

 

这节经文以亚伯拉罕为例说明因信称义，在本书信中十分突出。我们在加拉太书 4 章还将会

查考到有关夏甲和撒拉的预表。现在我们来到这卷书的核心和最高点，亚伯拉罕被作为例

证。 

 

创世记 15:6 记载：“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”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因此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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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伯拉罕为义，其根据不在于律法的行为，而在于信心。在亚伯拉罕死后，神在西奈山赐给

以色列百姓律法。因此，当亚伯拉罕蒙召而靠信心顺服时，律法尚未赐下。有这样一句话

说：“亚伯拉罕称义是因献独子”，该行为不是律法的行为，而是起源于完全信靠神的“信心

行为”。罗马书 6:17 记载：“感谢神！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

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”在这里我们可知：信心伴随善行；没有行为的信心等同于律法主

义，毫无意义。 

 

加拉太书 3:6 和罗马书 4:3 都引用创世记 15:6 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，这是亚伯拉罕早期的信

仰生活，他是因信称义的典型代表，保罗在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用亚伯拉罕作例子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

明白的地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

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